
1 

证券代码：600485  证券简称：信威集团  公告编号：2015-013 

 

北京信威通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海外项目融资担保安排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信威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京信威”）

及其下属子公司已向或拟向坦桑尼亚、爱尔兰、柬埔寨、乌克兰、巴拿马等海外

项目运营主体提供通信设备，用于移动宽带通信网络建设。 

海外项目运营主体或其股东（含拟持有海外项目运营主体股权的潜在股东）

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融资，融资资金主要用于向北京信威或其子公司采购建

网所需设备、补充运营资金及支付相关融资费用等。 

为更好地推动公司自主知识产权通信技术对外输出，拓展海外市场，带动产

品销售，进一步支持海外项目发展，北京信威或其子公司拟为海外项目运营主体

或其股东的融资向银行提供担保，其中为 WiAfrica Tanzania Limited 或其股东

提供的担保不超过 9.00 亿美元、为 Person Broadband UK Limited 或其股东提

供的担保不超过 2.00 亿美元、为信威（柬埔寨）电信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超

过 2.50 亿美元、为德胜（香港）投资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超过 1.20亿美元、

为 Innovaciones Technologicas (Innovatech), S.A.或其股东提供的担保不超

过 0.60 亿美元，担保的债权总金额不超过 15.30 亿美元。各被担保对象将安排

反担保措施。 

2015 年 4月 28日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

海外项目融资担保安排的议案》，同意北京信威或其子公司为海外项目运营主体

或其股东的融资向银行提供担保，其中为 WiAfrica Tanzania Limited 或其股东

提供的担保不超过 9.00 亿美元、为 Person Broadband UK Limited 或其股东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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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的担保不超过 2.00 亿美元、为信威（柬埔寨）电信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超

过 2.50 亿美元、为德胜（香港）投资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超过 1.20亿美元、

为 Innovaciones Technologicas (Innovatech), S.A.或其股东提供的担保不超

过 0.60 亿美元，担保的债权总金额不超过 15.30 亿美元。授权公司总裁与相关

银行协商确定担保合同或协议的具体条款，并代表北京信威或其子公司签署有关

合同或协议。由北京信威根据其公司章程规定履行审批程序。 

上述担保事项须由公司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北京信威通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2015年 4月 30日 

 


